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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文件
仲字〔2020〕37号

关于印发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应征入伍及
退役学生学业安排工作实施细则

（2020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院（部），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应征入伍及退役学生学业安排工作实施

细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如遇到

问题，请径向教务处反映。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

2020年9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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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年9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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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应征入伍及退役学生学业

安排工作细则（2020年修订）

为鼓励和支持我校学生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，并保障入

伍学生退役复学后顺利完成本科学业，根据《应征入伍普通高

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及退役后入学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教

学〔2013〕8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

军入伍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5〕3 号）、《中共广东省委

教育工委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

通知》（粤教工委〔2019〕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办理学籍异动

第一条 应征入伍的新生和在校学生，需要持入伍通知书

经学校武装部审核后，由教务处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或保留学

籍，保留期限至退役后 2 年。

第二条 入伍高校新生退役后2年内应按照新生入学有关规

定，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，复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，复

查不合格的取消其入学资格。

第三条 退役学生应在复学学期开学时回校办理复学手

续。原则上回原专业年级学习，学院根据学生实际情况，确定

其复学专业班级，并提交教务处办理复学学籍异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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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放宽退役学生复学转专业限制。退役后复学的学

生，可按照学校相关规定,在当年开放转专业的专业和人数范

围内，不受专业门槛、成绩、学科限制，优先转入本校其他专

业学习。

第五条 学生退役复学时，若原就读专业撤销或合并，可

安排转入相同或相近学科其他专业学习。

二、复学后学业安排

第六条 复学后第一学期学生可参加本专业开设的课程考

试，包括尚未结束的实践教学环节学习与考核，及格以上成

绩有效。平时成绩按学生所在专业平均分计算。

第七条 入伍时间超过一年的，免修体育课、军事理论、

军训；免修退役后一学年“形势与政策”课。

第八条 退役学生可免修创新创业类的公共任选课。

第九条 免修的总评成绩，体育课按 90分计入学生成绩档案，

其余课程按该专业年级学生该门课程的平均成绩记入成绩档案。

第十条 在课程安排基本不冲突情况下，可跨年级修读本专

业课程（含必修课），由学生提出申请，经学生所在学院审核，

给予学生补选课程。

第十一条 因身体原因中途退役复学的学生，免修与在部

队时间相同学期数（不满 1 学期按 1 学期算）的体育课；免

修退役后第一学期“形势与政策”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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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复学后提前修完规定课程达到本专业毕业要求

的可申请提前毕业。

三、其它

第十三条 武装部及时公布每批入伍、退役复学学生名单，

相关部门根据名单统一办理相关学生入伍保留入学资格或保留学

籍、复学安排。

第十四条 各教学单位和全体教师，应高度重视入伍、退役

学生的学业安排，以帮助入伍、退役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

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

原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应征入伍及退伍学生学业安排工作细则》

（仲教字〔2018〕19号）同时废止。若有与上级行政部门有关文

件相抵触的，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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